
聘僱外國專業人員
網路傳輸申辦說明

(111年3月修)



一、使用者登入條件
1. 申請人須具備自然人憑證。

2. 初次登入系統，請洽人事室黎專員(分機1159)授權取得系統密碼。

二、線上申辦步驟
1. 進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」https://ezwp.wda.gov.tw/

2. 操作手冊(版本請選「公司使用人員」)。

3. 點選「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請」，以申請人之自然人憑證登入，本校統一編號：
00501503

https://ezwp.wda.gov.tw/


三、基本資料登打.1



三、基本資料登打.2



三、基本資料登打.3 收件地址如填本校，請加註單位名稱。

欲親取者須列印親領申請書，貼上身分證件正反面應本，再持身分證件領件。



四、外國人資料建檔.1



四、外國人資料建檔.2



五、上傳檔案.1

公司應備文件[無須上傳]

外國人應備文件 [點選上傳與修改 ]



五、上傳檔案.2

依各項目逐一上傳(均須為PDF檔)

請備妥下列文件，送文書組用印(蓋大小章)：

一. 用印申請單 (如下一頁範本，請於黃底欄位蓋章)。

二. 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請書(A11-學術研究工作專用)請
於勞動部網站下載。

三. 受聘僱外國人護照影本。

四. 聘僱契約書影本 (科技部補助延攬博後人員之聘用簽案，無須
於計畫管理系統申請，紙本申請文件請洽分機2263林小姐、
2270賴小姐索取)。

五. 外國大學畢業證書+中譯本(自行重點翻譯即可)。

六. 於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系統列印畢業學校資料。
(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2500/News.aspx?n=E8380E03A0E16960&
sms=D2E10027BB4EC183)

七. 居留證影本(無者免)。

https://ws.moe.edu.tw/001/Upload/7/relfile/8317/78023/a0302c08-cc07-4069-ab59-764247cbea26.pdf
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2500/News.aspx?n=E8380E03A0E16960&sms=D2E10027BB4EC183
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蓋用印信申請單 
申請日請：  

受文者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申請數量 共 1份 

事  由 申請外籍人士工作許可函(科技部補助延攬博士級研究人員)  

文件名稱 許可申請書、護照、聘僱契約書、學位證書、居留證等申請文件影本 

用印種類 校印(關防)、校長官章(小)、「與正本相符」章 

備  註 
 

申  請  人 單 位 主 管 會辦單位 校長或授權人代理人 

單位:  

姓名:  

分機: 

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研發長 

一級單位主管 

 

附註： 

一、除已決行之公文、簽呈外，凡需加蓋各項印信之文件，均需填寫本單申請用印。 

二、證書、聘書及獎狀，需附名單清冊，並標註證書字號。 

三、以影本用印之文件需由原承辦人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章戳及承辦單位印章後再至文書組

用印。 

四、本申請單由文書組監印彙訂存查。 

五、申請套印者，需經簽奉核准，由文書組發給套印樣本。所套印之文件由申請套印單位自

行管控。 

六、教職員工身份證明（例：保證書）申請用印應知會人事室或事務組。 

七、研究計畫之相關申請表單暨合約書，請申請單位於一級單位主管核章後送研發處計畫業務

組核章並由研發長逕行代決。 

八、教育部計畫(含與課程相關之產學系列計畫)相關申請表單暨合約書，請申請單位於一級主 

管核章後送教務處教學中心、教務長核章，並送校長核定後方可用印。 

九、請依分層負責規定填寫用印申請單後逕送文書組用印。（參閱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用印人：               用印日期：            (由文書組填寫) 

http://gantfs.ntou.edu.tw/gdhome/%E8%A1%A8%E6%A0%BC%E4%B8%8B%E8%BC%89/%E8%A1%A8%E6%A0%BC/%E7%94%B3%E8%AB%8B%E8%93%8B%E7%94%A8%E5%8D%B0%E4%BF%A1%E5%8F%8A%E5%88%86%E5%B1%A4%E6%8E%88%E6%AC%8A%E8%A1%A8.doc


• 郵局繳費者：登打資料時，輸入審查費收據序號，上傳申請案後完成案件申
請程序(免收手續費)

• E政府平台平台繳費者：上傳申請案前，線上繳費後完成案件申請程序(所需
手續費由申請人負擔)

• ATM繳費者：上傳申請案後，列印繳費序號，進行ATM繳費(所需手續費由
申請人負擔)

• 台灣Pay繳費者：將申請案件送出後，掃描QR code進行繳費。

★申請費用得由聘人單位自行支付，或由聘用人之計畫項下支應。
★送出前可於系統暫存應備文件，暫存期限7日。

六、進行繳費(繳費方式4選1)



七、輸入繳費資料，將案件點送勞動部，完成送件。
勞動部審查後如認為須訂正或補正，將線上逕退申請者補正。

八、審核天數(如資料齊全且外國人符合資格條件) ：

• 網路申請：自系統收件次日起7個工作天。

• 紙本申請：自勞動部收受案件次日起12個工作天。

九、其他：

• 系統問題請洽客服專線：0800-881-339

• 送件問題請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：02-8995-6000

• 取得工作許可函後，請盡速洽人事室(分機2142)投保勞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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